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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了规范和加强个体工商户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，根

据个人所得税法等有关税收法律、法规和政策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实行查账征收的个体工商户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，计算

并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个体工商户包括： 

（一）依法取得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，从事生产经营的个体工商

户； 

（二）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，从事办学、医疗、咨询等有偿服务

活动的个人； 

（三）其他从事个体生产、经营的个人。 

第四条 个体工商户以业主为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人。 

第五条 个体工商户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，以权责发生制为原则，

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，不论款项是否收付，均作为当期的收入

和费用；不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，即使款项已经在当期收付，

均不作为当期收入和费用。本办法和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另有

规定的除外。 

第六条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，个体工商户会计处理办法与本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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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和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不一致的，应当依照本办法

和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计算。 

第二章 计税基本规定 

第七条 个体工商户的生产、经营所得，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

入总额，减除成本、费用、税金、损失、其他支出以及允许弥补

的以前年度亏损后的余额，为应纳税所得额。 

第八条 个体工商户从事生产经营以及与生产经营有关的活动（以

下简称生产经营）取得的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式的各项收入，为

收入总额。包括：销售货物收入、提供劳务收入、转让财产收入、

利息收入、租金收入、接受捐赠收入、其他收入。 

前款所称其他收入包括个体工商户资产溢余收入、逾期一年以上

的未退包装物押金收入、确实无法偿付的应付款项、已作坏账损

失处理后又收回的应收款项、债务重组收入、补贴收入、违约金

收入、汇兑收益等。 

第九条 成本是指个体工商户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销售成本、

销货成本、业务支出以及其他耗费。 

第十条 费用是指个体工商户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销售费用、

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，已经计入成本的有关费用除外。 

第十一条 税金是指个体工商户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除个人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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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税和允许抵扣的增值税以外的各项税金及其附加。 

第十二条 损失是指个体工商户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固定资产

和存货的盘亏、毁损、报废损失，转让财产损失，坏账损失，自

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损失以及其他损失。 

个体工商户发生的损失，减除责任人赔偿和保险赔款后的余额，

参照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有关企业资产损失税前扣除的规定扣

除。 

个体工商户已经作为损失处理的资产，在以后纳税年度又全部收

回或者部分收回时，应当计入收回当期的收入。 

第十三条 其他支出是指除成本、费用、税金、损失外，个体工商

户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、合理的支出。 

第十四条 个体工商户发生的支出应当区分收益性支出和资本性支

出。收益性支出在发生当期直接扣除；资本性支出应当分期扣除

或者计入有关资产成本，不得在发生当期直接扣除。 

前款所称支出，是指与取得收入直接相关的支出。 

除税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，个体工商户实际发生的成本、费用、

税金、损失和其他支出，不得重复扣除。 

第十五条 个体工商户下列支出不得扣除： 

（一）个人所得税税款； 

（二）税收滞纳金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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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罚金、罚款和被没收财物的损失； 

（四）不符合扣除规定的捐赠支出； 

（五）赞助支出； 

（六）用于个人和家庭的支出； 

（七）与取得生产经营收入无关的其他支出； 

（八）国家税务总局规定不准扣除的支出。 

第十六条 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活动中，应当分别核算生产经营费

用和个人、家庭费用。对于生产经营与个人、家庭生活混用难以

分清的费用，其 40%视为与生产经营有关费用，准予扣除。 

第十七条 个体工商户纳税年度发生的亏损，准予向以后年度结转，

用以后年度的生产经营所得弥补，但结转年限最长不得超过五年。 

第十八条 个体工商户使用或者销售存货，按照规定计算的存货成

本，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。 

第十九条 个体工商户转让资产，该项资产的净值，准予在计算应

纳税所得额时扣除。 

第二十条 本办法所称亏损，是指个体工商户依照本办法规定计算

的应纳税所得额小于零的数额。 

第三章 扣除项目及标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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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 个体工商户实际支付给从业人员的、合理的工资

薪金支出，准予扣除。 

个体工商户业主的费用扣除标准，依照相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规

定执行。 

个体工商户业主的工资薪金支出不得税前扣除。 

第二十二条 个体工商户按照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

府规定的范围和标准为其业主和从业人员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、

基本医疗保险费、失业保险费、生育保险费、工伤保险费和住房

公积金，准予扣除。 

个体工商户为从业人员缴纳的补充养老保险费、补充医疗保险费，

分别在不超过从业人员工资总额 5%标准内的部分据实扣除；超过

部分，不得扣除。 

个体工商户业主本人缴纳的补充养老保险费、补充医疗保险费，

以当地（地级市）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的 3 倍为计算基数，分别

在不超过该计算基数 5%标准内的部分据实扣除；超过部分，不得

扣除。 

第二十三条 除个体工商户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为特殊工种从业人员

支付的人身安全保险费和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规定可以扣除的

其他商业保险费外，个体工商户业主本人或者为从业人员支付的

商业保险费，不得扣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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